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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

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发行数量和价格

1

、发行数量

:530,104,709

股

2

、发行价格

:15.28

元

/

股

3

、募集资金总额

:8,100,000,000.00

元

4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8,055,676,989.53

元

●

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及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限售期

１

康美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９

，

４２４

，

０８３ ３６

个月

２

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华安资产湾流康美定增

１

号资产

管理计划）

１６３

，

６１２

，

５６５ ３６

个月

３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长城国瑞证券阳光

２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９８

，

１６７

，

５３９ ３６

个月

４

浙江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天堂硅谷康赋资产管理计划）

５２

，

３５６

，

０２０ ３６

个月

５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广发原驰·康美药业

１

号定向资产

管理计划）

６

，

５４４

，

５０２ ３６

个月

合计

５３０

，

１０４

，

７０９

—

●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6

年

6

月

27

日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和股份限售手

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股份

,

股票限售期为

36

个月

,

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

●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

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一、本次发行的概况

(

一

)

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

、本次发行内部决策程序

(1)2015

年

12

月

10

日

,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15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2)2015

年

12

月

28

日

,

公司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

案。

(3)2016

年

1

月

20

日

,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16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

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

、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1)2016

年

2

月

1

日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获得通过。

(2)2016

年

4

月

22

日

,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 《关于核准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2016

】

349

号

),

核准了本次发行。

(

二

)

本次发行股票情况

1

、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2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

530,104,709

股。

3

、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

15.28

元

/

股。

4

、募集资金总额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100,000,000.00

元。

5

、发行费用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费用为

44,323,010.47

元。

6

、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8,055,676,989.53

元。

7

、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三

)

募集资金验资情况和股份登记情况

1

、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1)2016

年

6

月

21

日

,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缴付申购款的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出具了

“天健验

[2016]7-69

号《验资报告》

:

“经我们审验

,

截至

2016

年

6

月

21

日

12

时止

,

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在贵公司于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第一支行开立的账号为

3602000129201745233

的人民币申购资金缴款专户内缴存的申购款共计人民币捌拾

壹亿元整

($8,100,000,000.00)

”

(2)2016

年

6

月

22

日

,

广发证券将认购款项在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后划转至康美药业指定的账户内。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

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达发行人账户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出具“广会验字

[2016]G15039850558

号”《验资报

告》

:

“经我们审验

,

截至

2016

年

6

月

22

日止

,

贵公司已完成了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贵公司本次发行价格为

15.28

元

/

股

,

最终成

功发行数量为

530,104,709

股

,

共筹得人民币

8,100,000,000.00

元

,

扣除承销保荐费及其他发行费用共计

44,323,010.47

元

(

含税

)

后

,

净筹得人民币

8,055,676,989.53

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加上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费用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2,508,849.65

元

,

合计人民币

8,058,185,839.18

元

,

其中人民币

530,104,709.00

元为股本

,

人民币

7,528,081,130.18

元为资本公积”。

2

、股份登记情况

2016

年

6

月

27

日

,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登记托管手续。

(

四

)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

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

五

)

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全部过程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

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符

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康美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5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及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规定的条件。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5

名发行对象中

,

康美实业有限公司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

,

无需按照《私募投资基

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方法

(

试行

)

》的规定进行登记或备案

;

其他发行对象华安未来资

产管理

(

上海

)

有限公司

(

华安资产湾流康美定增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

长城国瑞证券阳光

2

号定向资产管

理计划

)

、浙江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

天堂硅谷康赋资产管理计划

)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

(

广东

)

有限公司

(

广发原驰·康

美药业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

均已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证券公司私募

产品备案管理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

(

试行

)

》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备案手续。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均来源于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

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

,

资

金来源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本次发行对象的选择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

发行对象的确定符合贵会的要求。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2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国浩律师

(

广州

)

事务所认为

:

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已获得必要的批准、授权和核准

;

除康美实业有限公司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

外

,

本次发行的其他发行对象已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证券公司私募产

品备案管理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

(

试行

)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备案手续

;

本次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均来源于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

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

,

资金来源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本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量、发行过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本次发行的相关股份

认购协议内容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已全额缴纳认购金额

,

并经验资机构验资

;

本次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合法、有效。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

一

)

发行结果

康美药业本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

1.00

元

,

发行数量

530,104,709

股

,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10.72%

。

(

二

)

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

、康美实业

企业名称

:

康美实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住所

:

下架山镇政府南侧

法定代表人

:

马兴田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生产、加工、销售

:

服装及配件

,

针棉织品

;

销售

:

电子元件

,

五金

,

交电

,

金属材料

,

建筑、装饰材料

,

化工产品及原料

(

不

含危险化学品及监控化学品

),

机动车配件

,

百货

,

布料

,

化妆品

,

皮革制品

,

塑料制品

,

纸制品

,

陶瓷

,

文具用品

,

体育用品及器材

,

工艺

品

,

家用电器

;

批发

:

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

;

参与实业投资

;

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

;

房地产开发

;

计算机和办公设备

维修。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2

、华安资管

企业名称

:

华安未来资产管理

(

上海

)

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中国

(

上海

)

自由贸易试验区华京路

8

号

633

室

法定代表人

:

顾建国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

,

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

3

、长城国瑞

企业名称

: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西路

2

号莲富大厦

17

楼

法定代表人

:

王勇

注册资本

:175,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证券经纪交易服务

(

证券经纪

,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

代销金融产品

,

证券投资咨询

,

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

的财务顾问

,

证券资产管理

,

证券自营

,

融资融券

,

证券承销与保荐

)

。

4

、天堂硅谷

企业名称

:

浙江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杭州市文三路

478

号华星时代广场

D

楼

3

层

D301

室

法定代表人

:

何向东

注册资本

:12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一般经营项目

:

受托资产管理

,

股权投资管理

;

实业投资开发

;

高新技术企业及项目的创业投资

;

教育投资

,

为企业提

供投资咨询及管理、会计咨询

(

除国家禁止或限制的咨询项目

),

空调及配件、家用电器及配件、机电产品、计算机配套产品、金属

材料、五金交电、日用纺织品、建筑材料、电子产品的销售

,

软件开发。

5

、广发资管

企业名称

: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

(

广东

)

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住所

: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

-285

法定代表人

:

张威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章程记载的经营范围

:

证券资产管理业务

(

含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管理业务

)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三

)

本发行对象备案情况

本次认购对象的相关备案手续办理情况如下

:

1

、康美实业

康美实业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

,

无需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

人登记和基金备案方法

(

试行

)

》的规定进行登记或备案

;

2

、华安资管

华安资管现持有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证书》

(

编号为

A004-01),

其已办理“华安资产湾流康美定增

1

号

资产管理计划”的备案手续

,

取得了《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

,

产品编码为

SE7363,

备案日期为

2016

年

1

月

18

日

;

3

、长城国瑞

长城国瑞系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证券公司

,

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产品备案管理系统的查询结果

,

长城国

瑞已办理“长城国瑞证券阳光

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备案手续

,

产品编码为

SF3627;

4

、天堂硅谷

天堂硅谷为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

经登录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查询

,

天堂硅谷已于

2014

年

4

月

17

日办理了私募投

资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

,

登记编号为

P1000794

。天堂硅谷作为“天堂硅谷康赋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

,

其已办理“天堂硅谷康赋

资产管理计划”的备案手续

,

取得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

,

备案编码为

SE2042,

备案日期为

2016

年

1

月

19

日

;

5

、广发资管

广发资管为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

经登录中国基金业协会网站查询

,

广发资管已于

2014

年

6

月

27

日办理了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人登记手续

,

登记编号为

P1003914

。广发资管作为“广发原驰·康美药业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

,

其已办理“广发原

驰·康美药业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备案手续

,

产品编号为

SF1432

。

上述第

2

项至第

5

项的发行对象已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证券公司私

募产品备案管理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

(

试行

)

》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备案手续。

(

四

)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资金来源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资金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

认购资金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

,

资

金来源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五

)

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之康美实业为公司控股股东

,

截至

2016

年

5

月

31

日

,

其直接持有公司

1,337,748,548

股股票

,

合计占公司发行前

总股本的

30.29%

。

本次发行对象之广发资管管理的“广发原驰·康美药业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为发行人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参与的员工持

股计划。发行对象之广发资管系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除此之外

,

本次发行对象华安资管、长城国瑞、天堂硅谷与本次发行对象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

一

)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16

年

5

月

31

日

,

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情况列表如下

:

前十大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

康美实业有限公司

１

，

３３７

，

７４８

，

５４８ ３０．２９ ０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２

，

８５７

，

２１４ ３．４６ ０

许冬瑾

９５

，

２９６

，

７００ ２．１６ ０

普宁市金信典当行有限公司

９３

，

１１４

，

７１６ ２．１１ ０

普宁市国际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９３

，

１１４

，

７００ ２．１１ ０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７８

，

３８０

，

０００ １．７７ ０

许燕君

６９

，

８３６

，

０５６ １．５８ ０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６３

，

８３９

，

８３２ １．４５ ０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９

，

３７０

，

７２８ １．１２ ０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２

，

２７４

，

６１５ ０．９６ ０

(

二

)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

(

截至

2016

年

6

月

27

日

),

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

前十大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

康美实业有限公司

１

，

５４７

，

１７２

，

６３１ ３１．２７ ２０９

，

４２４

，

０８３

华安未来资产

－

民生银行

－

深圳市前海重明万方股权投

资有限公司

１６３

，

６１２

，

５６５ ３．３１ １６３

，

６１２

，

５６５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２

，

９２７

，

２１４ ３．０９ ０

天津市鲲鹏融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９８

，

１６７

，

５３９ １．９８ ９８

，

１６７

，

５３９

许冬瑾

９５

，

２９６

，

７００ １．９３ ０

普宁市金信典当行有限公司

９３

，

１１４

，

７１６ １．８８ ０

普宁市国际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９３

，

１１４

，

７００ １．８８ ０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７８

，

３８０

，

０００ １．５８ ０

许燕君

６９

，

８３６

，

０５６ １．４１ ０

陈树雄

５３

，

００３

，

７７５ １．０７ ０

(

三

)

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其他股东通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成为公司控股股东的情形

,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更。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截至

2016

年

5

月

31

日

,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

股份性质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股份数（股） 比例（

％

） 股份数（股） 股份数（股） 比例（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９

，

６９０

，

０００ ０．４５ ５３０

，

１０４

，

７０９ ５４９

，

７９４

，

７０９ １１．１１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

，

３９７

，

４２８

，

９６６ ９９．５５ － ４

，

３９７

，

４２８

，

９６６ ８８．８９

股份数量总计

４

，

４１７

，

１１８

，

９６６ １００．００ ５３０

，

１０４

，

７０９ ４

，

９４７

，

２２３

，

６７５ １００．００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

一

)

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

,

公司总股本为

4,417,118,966

股

,

发行完成后

,

公司将增加

530,104,709

股有限售条件普通股

,

具体股份变动

情况如下

(

发行前股本结构截至

2016

年

5

月

31

日

):

股份性质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股份数（股） 比例（

％

） 股份数（股） 股份数（股） 比例（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９

，

６９０

，

０００ ０．４５ ５３０

，

１０４

，

７０９ ５４９

，

７９４

，

７０９ １１．１１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

，

３９７

，

４２８

，

９６６ ９９．５５ － ４

，

３９７

，

４２８

，

９６６ ８８．８９

股份数量总计

４

，

４１７

，

１１８

，

９６６ １００．００ ５３０

，

１０４

，

７０９ ４

，

９４７

，

２２３

，

６７５ １００．００

(

二

)

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的净资产及流动资产规模将相应扩大

,

资产负债率进一步降低

,

流动比率及速动比率将有所提高

,

公

司偿债能力将得到提升

,

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

,

优化整体财务状况。

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偿还银行贷款。故本次发行完成后

,

一方面

,

公司资金实力将得到较大程度的增强

,

有利

于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

,

提升市场份额

;

另一方面

,

公司负债的减少将有效降低财务费用

,

提高公司经营业绩。同时

,

由于公司总股

本和净资产的增加

,

公司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在短期内有可能出现下降

,

但从长远看

,

公司资本实力的增强将有利于提升公

司的业务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

,

由于特定对象以现金认购

,

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将有所增加。另外

,

通过公司对本次募集资

金的合理运用

,

公司经营规模将可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

未来经营活动现金流入有望随业务扩大而相应增长。

(

三

)

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增强公司的资本实力

,

资产规模将有所扩大

,

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

有利于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

,

巩固公司市场领先地位。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主营业务范围保持不变

,

不会导致公司业务发生重大变化。

(

四

)

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

,

机构投资者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有所提高

,

公司股权结构更加合理

,

将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

及公司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

,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稳定

,

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

结构的稳定性和有效性。

(

五

)

对高级管理人员机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没有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

,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

六

)

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不存在重大变化。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

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

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产生同业竞争情形。控股股东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构成关联交易

,

除此之外

,

不存在因本次发行而新增关联交易的情形。

六、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

一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名称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孙树明

保荐代表人

:

林焕伟、朱保力

项目协办人

:

何尔璇

住所

: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183-187

号大都会广场

43

楼

电话

:020-87555888

传真

:020-87557566

(

二

)

发行人律师

名称

:

国浩律师

(

广州

)

事务所

负责人

:

程秉

经办律师

:

李彩霞、陈桂华

办公地址

:

广州市珠江东路

28

号

38

层

06-08

房

电话

:020-38799345

传真

:020-38799345-200

(

三

)

审计

(

验资

)

机构

名称

: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负责人

:

蒋洪峰

经办注册会计师

:

何国铨、张静璃

住所

: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555

号

1001-1008

房

电话

:020-36107301

传真

:020-83800977

七、上网公告附件

1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保荐书

2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3

、国浩律师

(

广州

)

事务所关于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4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5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00518� � � �股票简称:康美药业 编号:临2016-052

债券代码:122080� � � �债券简称:11康美债

债券代码:122354� � � �债券简称:15康美债

优先股代码:360006� � � �优先股简称:康美优1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

发行股票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1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康美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康美实业”

)

及其一致行动人认购康美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康美药业”、“公司”

)

非公开发行股票触发要约收购

,

康美药业

2015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同意康美实业

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收购公司股份。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6

】

349

号

)

核准

,

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530,104,709

股

,

每股发行价格

15.28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

100,000,000.00

元

,

扣除承销保荐费及其他发行费用共计

44,323,010.47

元

(

含税

)

后

,

净筹得人民币

8,055,676,989.53

元。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加上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费用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2,508,849.65

元

,

合计人民币

8,058,185,839.18

元

,

其中人民币

530,104,709.00

元为股本

,

人民币

7,528,081,130.18

元为资本公积。

上述非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530,104,709

股已于

2016

年

6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

理完毕股权登记及限售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不

转让

,

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公司总股本由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

4,417,118,966

股增加到

4,947,223,675

股。

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份数量（股） 占发行后持股比例（

％

）

１

康美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９

，

４２４

，

０８３ ４．２３

２

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华安资产湾流康

美定增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６３

，

６１２

，

５６５ ３．３１

３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长城国瑞证券阳光

２

号定向

资产管理计划）

９８

，

１６７

，

５３９ １．９８

４

浙江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天堂硅谷康赋

资产管理计划）

５２

，

３５６

，

０２０ １．０６

５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广发原驰·康美

药业

１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６

，

５４４

，

５０２ ０．１３

合计

５３０

，

１０４

，

７０９ １０．７２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持股比例发生变动后

,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

的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实质性影响。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00518� � � �股票简称:康美药业 编号:临2016-053

债券代码:122080� � � �债券简称:11康美债

债券代码:122354� � � �债券简称:15康美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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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6

】

349

号

)

核准

,

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530,104,709

股

,

每股发行价格

15.28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100,000,000.00

元

,

扣除承销保荐费及其他发行费用共计

44,323,010.47

元

(

含税

)

后

,

净筹得人民

币

8,055,676,989.53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加上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费用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2,508,849.65

元

,

合计人民

币

8,058,185,839.18

元

,

其中人民币

530,104,709.00

元为股本

,

人民币

7,528,081,130.18

元为资本公积。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达发行人账户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出具“广会验字

[2016]G15039850558

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16

年

6

月

22

日止

,

公司已收到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汇入的募集资金款

8,060,000,000.00

元

,

此款为本次募集资金额

8,100,

000,000.00

元扣除部分发行费用

40,000,000.00

元

(

含税

)

后的款项。

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

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

修订

)

》以及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

公司与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

以及募集

资金专户开户银行

(

以下称“开户银行”或“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

)

于

2016

年

6

月

27

日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

(

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

。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信息如下

:

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揭阳普宁支行

,

账号

489016100018800004432;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宁支行

,

账号

44050179030100000116;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

,

账号

41035600040002970

4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

账号为

0039290303002910585;

5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

账号为

697559768;

6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

账号为

5840000010120100250218;

截至

2016

年

6

月

22

日

,

专户余额为

8,060,000,959.07

元。

注

:

募集资金余额已扣除部分发行费用

,

余额中包括了部分尚未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公司已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以下简称“专户”

)

。专户仅用于公司补充流动资金、偿还银行贷

款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

、公司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公司应当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

)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公司

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3

、广发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

,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广发证券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

)

》以及

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

,

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广发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当配合广发证券的调查与

查询。广发证券应当每半年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公司应当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审批制度

,

妥

善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

,

并建立每笔募集资金使用的记账记录

(

包括但不限于审批单据、银行划款凭证、公司记账凭证等内容

)

。

4

、公司授权广发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林焕伟、朱保力可以随时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

;

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

广发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

人员向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按月

(

每月

15

日前

)

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

,

并抄送给广发证券。

6

、公司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

(

以下简称

“募集资金净额”

)

的

20%

的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广发证券

,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

、广发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广发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银行

,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

力。

8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

,

以及存在未配合广发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

,

公司可以主动或

在广发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但公司应在终止本协议前另行确定募集资金专户

,

并督促新的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与公司及广发证券另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9

、广发证券发现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

,

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

报告。

10

、本协议自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广发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00438� � � �股票简称:通威股份 公告编号:2016-073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发行数量：

３５０

，

２６２

，

６９７

股

发行价格：

５．７１

元

／

股

２

、发行对象认购的数量

序号 认购对象 配售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１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５

，

０２６

，

２６９ １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５．９９

２

博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３６

，

５６７

，

４２５ ２０８

，

７９９

，

９９６．７５

３

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３５

，

０２６

，

２６９ １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５．９９

４

中欧盛世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３５

，

０２６

，

２６９ １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５．９９

５

鑫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５

，

０７８

，

８０９ ５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３９

６

华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３５

，

０２６

，

２６９ １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５．９９

７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５

，

０４３

，

７８２ ２００

，

０９９

，

９９５．２２

８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３

，

４６７

，

６０５ １９１

，

１００

，

０２４．５５

合计

３５０

，

２６２

，

６９７ １

，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８７

３

、发行股票的限售期安排

本次配套融资向特定投资者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届满后按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

的相关规定执行。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结束后，特定投资者因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获得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此规定。

４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７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本次

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锁定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可上市交易，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５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由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涉及有关单位及术语的简称与《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中的释义相同。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和审批程序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８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预案

＞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６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３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推进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公司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反垄断局出具的《不实施进一步审查通知》（商反垄初审函［

２０１５

］第

２５９

号）。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草案）（修订稿）

＞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９

日，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６

］

１９０

号《关于核准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向通威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本次交易。

（二）本次发行情况

１

、发行种类及面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股票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２

、发行数量及发行对象

序号 认购对象 配售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１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５

，

０２６

，

２６９ １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５．９９

２

博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３６

，

５６７

，

４２５ ２０８

，

７９９

，

９９６．７５

３

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３５

，

０２６

，

２６９ １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５．９９

４

中欧盛世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３５

，

０２６

，

２６９ １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５．９９

５

鑫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５

，

０７８

，

８０９ ５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３９

６

华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３５

，

０２６

，

２６９ １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５．９９

７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５

，

０４３

，

７８２ ２００

，

０９９

，

９９５．２２

８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３

，

４６７

，

６０５ １９１

，

１００

，

０２４．５５

合计

３５０

，

２６２

，

６９７ １

，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８７

３

、发行价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采用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１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作为发行底价，即不低于

９．１２

元

／

股。

经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９

日（除权除息日）向股东发放股息，发放金额为每股

０．２

元（含

税）。按本次重组方案，公司对发行价格进行除权除息调整，调整后的发行价格为不低于

８．９２

元

／

股。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５

年度的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预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以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８

日公司的总股本

１

，

０５５

，

４３４

，

５１２

股为基数，提议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２

元（含税），送红股

６

股（含税），派发现

金红利总额为

１２６

，

６５２

，

１４１．４４

元，分派股票股利为

６３３

，

２６０

，

７０７．２０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４

股。上述方案

实施完毕后，公司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由不低于

８．９２

元

／

股调整为不低于

４．４０

元

／

股。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在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的全程见证下，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共收到

２１

家投资者回复的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及其附件，发行人及主承

销商以全部有效申购的投资者的报价为依据，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５．７１

元

／

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的

９０％

，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４

、募集资金金额及发行费用

根据四川华信出具的川华信验（

２０１６

）

４３

号《验资报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８７

元，发行费用人民币

３

，

２４０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９６７

，

５９９

，

９９９．８７

元。

５

、股份锁定安排

本次配套融资向特定投资者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届满后按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

的相关规定执行。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结束后，特定投资者因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获得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此规定。

（三）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２

日，四川华信就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出具了川华信验（

２０１６

）

４３

号《验资报告》，确认募集资金到账。根据该验

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２

日止，通威股份通过向社会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５０

，

２６２

，

６９７

股，募集资金总额

１

，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８７

元，扣除本次非公开发行费用人民币

３

，

２４０

万元，净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

，

９６７

，

５９９

，

９９９．８７

元。其中增加股本

３５０

，

２６２

，

６９７

元，增加资本公积

１

，

６１７

，

３３７

，

３０２．８７

元。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７

日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新

增发行的

３５０

，

２６２

，

６９７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四）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意见

１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上市公司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出具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认为：

“通威股份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

易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通威股份已合法取得标的资产的所有权；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已经到账，

并已完成相关验资；通威股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涉及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本次交易实施过程

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

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和

承诺均得到切实履行或尚在履行过程中，不存在违反协议约定或承诺的情形。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通威股份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办法》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２

、法律顾问意见

公司本次重组的法律顾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结果的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交易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标的资产已完成过户手续，相关权益已归属上市公司所有；通威股份已完成本次

交易的验资及股份登记手续，新增股份已正式列入通威股份的股东名册，该实施结果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合法有效；本次交易尚有相关后续事项有待办理，相关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或重大法律风险。”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对象和认购数量

本次发行最终价格确定为

５．７１

元

／

股，发行股票数量

３５０

，

２６２

，

６９７

股，募集资金总额

１

，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８７

元，股份发行数量未

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上限

４５４

，

５４５

，

４５４

股；发行对象总数为

８

名，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

要求。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其获得配售的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配售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１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５

，

０２６

，

２６９ １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５．９９

２

博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３６

，

５６７

，

４２５ ２０８

，

７９９

，

９９６．７５

３

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３５

，

０２６

，

２６９ １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５．９９

４

中欧盛世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３５

，

０２６

，

２６９ １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５．９９

５

鑫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５

，

０７８

，

８０９ ５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３９

６

华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３５

，

０２６

，

２６９ １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５．９９

７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５

，

０４３

，

７８２ ２００

，

０９９

，

９９５．２２

８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３

，

４６７

，

６０５ １９１

，

１００

，

０２４．５５

合计

３５０

，

２６２

，

６９７ １

，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８７

（二）发行对象情况

１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５１

，

４３０

万元

注册地址 天津自贸区（中心商务区）响螺湾旷世国际大厦

Ａ

座

１７０４－２４１

号

法定代表人 井贤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１２０１１６７６７６２０４０８Ｋ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０８

日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从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２

、博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博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路

１

号

Ａ

栋

２０１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江向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４４０３０００６２７４３２４８６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０２

月

２６

日

经营范围 为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３

、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路

１

号

Ａ

栋

２０１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罗春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４４０３０００５８９９３４８ＸＭ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经营范围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４

、中欧盛世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中欧盛世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３３３

号

５

层

５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 唐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１０００００７８０２４７２３Ｂ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

经营范围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５

、鑫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鑫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中山北一路

１２１

号

Ｂ８－１００９

室

法定代表人 束行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３１０１０９０００６４７９３３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

经营范围

为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６

、华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华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楼

１１０１

法定代表人 白俊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１１００００ＭＡ００４７７８８Ｕ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１８

日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财务咨询（不得开展审计、验资、查账、评估、会计咨询、

代理记账等需要经专项审批的业务，不得出具相应的审计报告、验资报告、查账报告、评估报告等

文字材料）；企业策划；企业管理咨询；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经济贸易咨询；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

金融外包服务。（“

１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

２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

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

３

、不得发放贷款；

４

、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

５

、不得向

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７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注册资本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吉大九洲大道东段商业银行大厦

７

楼

１６

单元

法定代表人 凌富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４４００００７４４４８３４８Ｘ６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０６

日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８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６１９

号

５０５

室

法定代表人 阮琪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１００００５７７４３３８１２Ａ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说明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博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中欧盛

世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鑫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财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上述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

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

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上述发行对象未以直接或

间接方式接受发行人、主承销商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大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上市公司总股数为

２

，

１１０

，

８６９

，

０２４

股，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１

通威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１１３

，

４９７

，

１８６ ５２．７５％

２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盛唐

３３

号定向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７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４％

３

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７３

，

７１５

，

９９４ ３．４９％

４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６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８％

５

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

４５

，

２２４

，

５３６ ２．１４％

６

北京星长城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２５

，

３２５

，

７４０ １．２０％

７

乐山川永企业管理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

，

０００

，

４１２ １．０４％

８

刘定全

１８

，

８４７

，

９６８ ０．８９％

９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

，

６４３

，

２９８ ０．７９％

１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环保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

，

３８５

，

０００ ０．７８％

合计

１

，

４７３

，

６４０

，

１３４ ６９．８１％

（二）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上市公司总股数增加为

２

，

４６１

，

１３１

，

７２１

股，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１

通威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１１３

，

４９７

，

１８６ ４５．２４％

２

鑫沅资产

－

海通证券

－

鑫沅资产鑫益

２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１０５

，

０７８

，

８０９ ４．２７％

３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盛唐

３３

号定向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７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２１％

４

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７３

，

７１５

，

９９４ ３．００％

５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６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６％

６

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

４５

，

２２４

，

５３６ １．８４％

７

博时资本

－

中信银行

－

博时资本庆源定增

２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３６

，

５６７

，

４２５ １．４９％

８

华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３５

，

０２６

，

２６９ １．４２％

９

中欧盛世资产

－

海通证券

－

中欧盛世景鑫十六号资产管理计划

３５

，

０２６

，

２６９ １．４２％

１０

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

－

包商银行

－

中融国际信托

－

中融

－

盈源

２４

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

３５

，

０２６

，

２６９ １．４２％

合计

１

，

６２１

，

１６２

，

７５７ ６５．８７％

（三）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通威集团仍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刘汉元先生仍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

司控制权变更。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变动表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股份总数（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总数（股） 股份总数（股） 持股比例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３７５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６５．１４ ０ １

，

３７５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５５．８７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３５

，

８２９

，

０２４ ３４．８６ ３５０

，

２６２

，

６９７ １

，

０８６

，

０９１

，

７２１ ４４．１３

股份总数

２

，

１１０

，

８６９

，

０２４ １００．００ ３５０

，

２６２

，

６９７ ２

，

４６１

，

１３１

，

７２１ １００．００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净资产规模将得到增加，公司财务结构更趋稳健，公司的资金实力将得到有效提

升，一方面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另一方面也为公司后续业务的开拓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发生变化。本次募集资金在扣除中介机构及相关费用后，将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万元）

募集资金投入额（万

元）

１

天津宝坻

４０ＭＷ

“渔光一体”光伏发电项目

３５

，

２１５ ３５

，

２１５

２

天津宝坻

２０ＭＷ

“渔光一体”光伏发电项目

１８

，

１８９ １８

，

１８９

３

江西南昌

２０ＭＷ

“渔光一体”光伏发电项目

１９

，

６１０ １９

，

６１０

４

江苏如东

１０ＭＷ

“渔光一体”光伏发电项目

１１

，

０００ １１

，

０００

５

农户等

１０５ＭＷ

屋顶光伏发电项目

４０

，

５５１ ４０

，

５５１

６

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７１

，

１３５ ７１

，

１３５

合计

１９５

，

７００ １９５

，

７００

随着上述项目的实施，依托公司在农业及光伏领域多年积累的经验和能力，以“渔光一体”为结合点，充分发挥公司农业

和光伏两个产业的协同效应，推动公司两个业务板块上游制造业务的共同快速发展，实现公司发展战略，巩固公司在行业内

的地位，提升市场竞争力。

总之，本次配套募集资金有利于提高重组项目的整合绩效。

（三）公司治理、高管人员结构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更，将仍然保持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

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进一步规范运作，切实保证公司的独立性。

本次发行不会对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

大变化。

（四）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未发生重大变化，不涉及新的关联交易，不新增同业竞争。

六、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２

号凯恒中心

Ｂ

、

Ｅ

座

３

层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６０８２９９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６０８４５１

经办人员：伍忠良、王青松、李普海、蒲飞、张耀坤、贾志华、严林娟、

杨泉

（二）法律顾问

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７

号北京财富中心写字楼

Ａ

座

４０

层

机构负责人：王玲

联系电话：

０２８－８６２０３８１８

传真号码：

０２８－８６２０３８１９

经办律师：刘荣、刘浒

（三）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成都市洗面桥街

１８

号金茂礼都南

２８

楼

单位负责人：李武林

电话：

０２８－８５５６０４４９

传真：

０２８－８５５９２４８０

经办人员：冯渊、何寿福

（四）评估机构

名称：中联集团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２８

号凯晨广场东座

４

层

法定代表人：胡智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００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００００６

经办人员：崔兵凯、周良

七、备查文件

１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报告书；

２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

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３

、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结果的法律意见

书。

４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５

、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６

、四川华信出具的《验资报告》（川华信验（

２０１６

）

４３

号）；

７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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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984� � � �股票简称：建设机械 编号：2016-063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6

年

3

月

25

日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

5,000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3

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发布的《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13

号）。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对上述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使用，缓解

了公司流动资金紧张的状况，有效地降低了公司财务费用，提高了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2016

年

6

月

28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5,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上述

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及时通知公司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555� � � �证券简称：三七互娱 公告编号：2016-066

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公司股票（证券代码：

002555

，证券简称：三七互娱）自

2016

年

3

月

24

日开市起停牌，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4

日披露了《芜湖顺荣

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6-032

）。

2016

年

3

月

31

日、

2016

年

4

月

8

日、

2016

年

4

月

15

日、

2016

年

4

月

29

日、

2016

年

5

月

7

日、

2016

年

5

月

14

日、

2016

年

5

月

23

日、

2016

年

5

月

28

日、

2016

年

6

月

4

日、

2016

年

6

月

15

日、

2016

年

6

月

22

日公司分别披露了《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期间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披露了《芜

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6-038

）， 于

2016

年

6

月

13

日披露了

《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57

）。

停牌期间，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公司等中介机构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工作。截止目前，由于本次交易涉及非单一标的，工作量较大，同时，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仍需与各方进一步商讨、论证和

完善，相关准备工作尚未全部完成。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

关规定，公司将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

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并申请股票复牌。

公司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

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6月28日


